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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借贷担
保、资金拆借、关联企业交易等案件呈高
发态势，而民事虚假诉讼案件掺杂其中，
情况愈演愈烈。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
虚假诉讼作为影响人民法院审判质效的
“荆棘”，一旦刺痛法官，虽不必然伤及
要害，但其危害后果对法官职业的影响是
根深蒂固的，无形中加剧了法官的执业风
险，不利于法官职业长远发展。随着司法
改革的推进，法官员额制和错案责任追究
将是法官需理性面对的问题，如法官对虚
假诉讼案件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则可能
被新的考核标准界定为“错案”而被问
责。由此，人民法院需制定科学有效的防
范规制措施，从制度层面保障法官有能力
识别出虚假诉讼案件，从而彻底根治虚假
诉讼顽疾。

一、建立虚假诉讼入口审查机制

立案窗口部门是人民法院识别发现虚
假诉讼案件的第一关口，对于存疑案件，
立案法官应按照一定的流程审查核实诉讼
案件要件。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案件并非
没有规律可循，经类型化分析论证，可发
现总结其内在规律，立案窗口可将常见虚
假诉讼案件类型特点提炼成审查要素，并
将存疑案件在卷宗上予以标识，提醒审判
庭重点防范。除此之外，立案窗口应设立
虚假诉讼警示宣传牌，在受理案件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执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
中增加警示内容，明确告知当事人虚假诉
讼的风险和法律责任；还可让当事人签署
诚信诉讼承诺书，告知虚假诉讼可能要承
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使潜在虚假诉
讼人提前评估违法后果和风险，促使其自
觉止步于诉讼入口之外。

二、建立诉讼证据采信内外互动机制

1 . 诉讼证据内外审查的法规依据。对
虚假诉讼常出现的形式和领域分析可知，
防范虚假诉讼的要旨在于识别涉案法律事
实是否客观真实，而论证案件事实需要对
涉案证据进行调查分析，故防范虚假诉讼
的核心在于证据的甄别和判断。《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
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
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

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对法院依职权调查
证据作出了进一步解释，“涉及可能有损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
益的事实”属“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
要的证据”。因此，在防范虚假诉讼行为
中，法院可依职权对存疑虚假诉讼中的证
据进行调查核实。

2 . 诉讼证据内外互动审查模式。美国
著名大法官霍姆斯讲：“法律的生命不在于
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官面对繁杂的诉讼案
件，如要达到明辨是非、判断利弊、科学甄别
真伪的境界，法律逻辑仅仅是起点，在思考
判断采信证据的过程中，离不开经验。在诉
讼证据审查模式的构建中，常被忽视的是对
经验法则的运用。笔者认为，具体到内部审
查模式而言，其指的是法官作为审查主体对
虚假案件事实或不法目的内心经验性的判
断，或者指法官具有捕捉虚假案件事实的内
在敏感度。在审查识别虚假案件时，法官犹
如“中医”，不是按照法学教科书上的处方给
病人开药，而是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判断是
否涉嫌虚假诉讼行为。在诉讼证据审查模式
的构建中，内部审查模式有时更具前瞻性、
有效性。如，在串通型虚假民间借贷案件纠
纷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欠款 5000 元的借
据和收据，被告当庭予以认可，对被告的自
认行为，按照民事证据规则和当前的审查标
准，法庭对自认案件事实可予以采信。对此
小标额案件，资金流向和来源无法用证据确
定，也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法官按照民事证
据审查标准，根本无法甄别欠款事实是否属
实，而法官可根据当事人表情、语言甚至是
心理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虚假诉讼的“欺诈行为”使得人民法
院成为受害者，其不仅仅侵害了他人的财
产权益，同时也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由此，加
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力度是维护
司法秩序、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直接办法。
笔者认为，在诉讼证据外部审查模式的构
建中，除依职权调查证据手段外，仍应包
含法官运用庭审活动、信息技术、案件检
索等手段，对涉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与关联性进行分析判断等内容。如，对一
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诉讼案件，审查原告
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仅凭庭审举证质
证，而应对被告身份信息、原告陈述真伪
等进行外围调查，这是查明案件事实最基
础的办案方法。因虚假诉讼案件具有潜伏

性、预设性、串通性等特点，外部常规审
查模式不足以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彻底防
范规制，法官需要在提高内部审查能力上
下功夫，使两种思维交叉运行。

三、建立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分析机制

建立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分析机制进而
学习案例、剖析案例，是法官防范虚假诉
讼行为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方式。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于 1870 年启用案例的
方法进行教学以来，案例教学法已经沿用
一 百 多 年 。 “ 案 例 ” 一 词 ， 英 文 为
“ case ”，汉语可以译为“个案”“个
例”“实例”“事例”等。从英美法律学
的角度来看，案例一般指的是判决后的案
件。如，浙江高院于 2012 年汇编了虚假诉
讼犯罪典型案例，以“案例指导”的形式
供全省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学习参考。今
天，哈佛商学院尽管也适当地使用课堂讲
授、模拟、实地调查以及其他教学形式，
但超过 80% 的课程是建立在“案例法”的
基础之上的。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2015)民二终字第 324 号判决书
认定，“上诉人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一审申诉人谢涛企业借贷纠纷一案
属民事虚假诉讼案件”，该案属防范和打
击虚假诉讼典型案件。作为基层人民法
院，应充分借助法官沙龙、法官论坛等平
台，以案例教学的形式，深入分析学习法
院系统公布的典型案例，并将个案查处和
类案研讨相结合，以提高法官识别防范虚
假诉讼的实战能力。

四、建立防范虚假诉讼信息运用机制

为有效防范虚假诉讼案件，法官往往
要花费比正常案件多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
和精力，而信息技术手段正是防范虚假诉
讼的“利器”。笔者建议，应以“天平工
程”建设为基本载体，把虚假诉讼防范软
件开发纳入项目，进一步完善审判管理系
统和法院门户平台，通过分析提炼相关案
件数据，建立虚假诉讼案件收案提示预警
机制、类案要素分析制度和行为人黑名单
制度，形成虚假诉讼案件数据库，以供办
案人员内部检索。在此基础上，侧重于法
院办案软件的深度开发，通过互联网技术
运用，使案件“虚假要素”能够在公安、
银行、房产、车辆等部门共享。虚假诉讼
信息技术平台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式
推进，基层人民法院限于政策、财政等因
素，主动而为的难度较大。

五、明确虚假诉讼侵权权利救济渠道

虚假诉讼行为除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
办案秩序外，还对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侵害。作为法益受到侵害的第三人，
如何寻求救济途径，如何对受侵害人给予
及时高效的权利救济，也是人民法院从严
从快打击虚假诉讼行为的应有之义。从现

行救济程序看，有些制度还不够畅通，在
规制虚假诉讼行为方面存有障碍，而有些
制度尚未从根本上确立下来。

1 . 向法院申诉信访。对虚假诉讼行为
形成的裁判结果，案外人可向人民法院信访
部门申诉反映情况。但从实践来看，该程序
弹性较大，受诉法院对案外人的申诉申请重
视程度不一，对是否启动再审应由审委会研
究后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出于维护本院裁判
结果的权威性，不会轻易启动纠错程序。

2 . 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
三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
书，认为其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
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
提出。该司法解释自 2015 年 2 月 4 日实施，
但从司法实务角度看，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的诉讼主体和管辖法院(一审上诉后维持
原判的)等均有待明确。

3 . 提示检察机关抗诉。我国民事诉讼
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对申请检察院抗诉的
主体进行了限定，仅限于当事人，而不包含
案外第三人。从程序上看，当事人申请抗诉
的前提是法院对再审申请限期未作出裁定
时。检察机关往往以案外人不是申请抗诉的
主体而不启动抗诉程序。案外人不能申请检
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但可向检察机关提供
线索，以信访的形式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
其是否必然会引起抗诉，弹性依然很大，由
此该项救济渠道仍需完善。

4 . 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案外人发现当
事人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制造虚假
债权债务、恶意串通等手法，提起虚假的民
事诉讼，欺骗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裁
判，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此种情
形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案外人可依法向
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当前，部分公安部门往
往以所报案件涉及经济纠纷、属刑民交叉为
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虚假诉讼行为在本质上属权利滥用行
为，如不予以有效制止，势必危及维系人
们正常关系的法律秩序，对司法公信力造
成严重冲击。民事虚假诉讼防范模式探
析，有助于帮助法官防范虚假诉讼行为，
对人民法院从严从快打击虚假诉讼行为，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诚然，任何一项制
度的设计都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
过程，需要法官有充分的审慎和足够的智
慧去运用、去改进，规制虚假民事诉讼行
为永远在路上！ 王爱新 齐崇刚

民事虚假诉讼防范模式浅析
【案情】代丁为其母王某缴纳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险费 12000 元，王某去
世后，社保部门发放抚恤金 39000
元，由代丁支取。代丁的兄姐代甲、
代乙、代丙要求平均分割抚恤金未
果，诉至法院。
【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
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
恤金”。本案中，王某以一次性足额
补缴 15 年养老保险费的方式参加养
老保险，且保险费是由其子女之一代
丁支付。对本案王某的抚恤金应如何
分割，存在以下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抚恤金是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对
职工死亡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其家属
或其生前被抚养人的精神抚慰和经济
补偿。抚恤金虽不是遗产，但可参照
遗产继承规则进行分割。本案王某的
四个子女属同一顺序继承人，应平均
分割该抚恤金；

第二种意见认为，抚恤金发放的
前提之一是王某参加了社会保险，而
王某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保险
费是由代丁一人缴纳，其他子女未对
保险费进行出资，故抚恤金应当归代
丁一人所有；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的保险费
虽为代丁一人缴纳，但王某的离世使
原、被告等各位近亲属均遭受精神的
伤痛，对抚恤金的分割应当综合考虑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以及抚恤金与当事
人身份的关联性，酌情给代丁多分。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

由如下：
首先，抚恤金是对原、被告等人作为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

和经济支持，特别是用来优抚那些依靠死者生活的未成年和丧失
劳动能力的亲属，是基于特定的身份而产生的一种财产权。王某
的离世使原、被告等各位近亲属均遭受精神的伤痛，在抚恤金分
割前，王某的子女之间形成共有关系。被告代丁主张王某的养老
保险费由其个人出资，因此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也应当归其个人
所有，无相应的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日照市被征地农民参
加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经依法批
准并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实施统一征地，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
地承包权且征地后户人均耕地不足 0 . 3 亩(含 0 . 3 亩)、年满 16 周
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在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含失海渔民和整建制农转非的城镇居民)参加养老保险，适
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按
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
可以选择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第九条规定：“被征地农民
按灵活就业人员属地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以下办
法参保缴费：……(三)本办法施行时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
的，一次性足额补缴 15 年养老保险费后方可以申请领取基本养
老金。其中，男超过 60 周岁、女超过 55 周岁的，年龄每增加 1
年，补缴额度相应减免 1500 元，累计减免不超过 1 . 5 万元。”
据此，王某符合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条件，享有参加被征
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权利。但王某参加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需足额
缴纳养老保险费，该保险费由被告代丁全额支付。原告代甲主张
曾要求分担保险费，被告不认可，原告未举证证明，法院不予采
纳。

综上，基于抚恤金与王某及原、被告身份关系的关联性，结
合王某保险费的缴纳情况，涉案抚恤金应当根据民事活动的公平
原则并参照遗产继承规则进行分割。原、被告均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未提供有效证据
证明对其母亲王某赡养义务的实际履行情况，故对于各当事人是
否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因素不作为分配涉案款项的依据。法院经
审查，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决诉争的抚恤金 39000 元，由原告
代甲、代乙、代丙每人分取 6500 元，被告代丁分取 19000 元。

潘维莉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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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被征收房屋地址 相关权利人姓名

1 长沙路 106-123 号 于秀兰

2 长沙路 106-123 号 任平瑞

借款人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烟台物资产业总公司 830,000 . 00 526,798 . 00

烟台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13,660,561 . 83 16,162,643 . 90

法 院 公 告
2017 年 2 月 17 日

邹平县金桥纸业有限公司、山东邹平久久鸭业
有限公司、张士学、王秀海：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邹
平县梁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吕承祥、朱秀莲：本院受理原告山东齐王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3595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好生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王小明、刘菲、滨州市恒融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 0 1 6 ) 鲁 1 6 2 6 民 初 2 4 7 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 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 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郑春民：本院受理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35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王涛、李彩霞、郭粱、董娜、李建明、李艳君：本

院受理山东邹平青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3599 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邹平县人民法院
滨州龙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滨州欣建商贸有

限公司、徐希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滨州滨城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 0 1 6 )鲁 16 0 2 民初
25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赫鑫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滨州银成典当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赫鑫利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鲁 1602 民初 2092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袁迪文:本院受理原告姜晓勇与被告袁迪文、宁

波翔胜建设有限公司、滨州市怡安置业有限公司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鲁 1691 民初 4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洪军：本院受理的原告石荣军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鲁 1602 民初 18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宋兴利,孙树华,尹建北：本院受理的原告滨州

市创业促进会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02 民初 23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顺驰建安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段

恕连与被告山东顺驰建安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
1602 民初 2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辛延国：本院受理刘超超申请执行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需对你已被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现
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定于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顺延)上
午 9 时在本院 40 4 室选择评估机构。自选定鉴定
机构次日起第 30 日(节假日顺延)领取评估报告，
如有异议可在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将依法
进行拍卖程序。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杨程、王跟亮、刘震山：本院受理的原告韩帅帅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鲁 1602 民初 16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科牧饲料有限公司、邹平南洋汇友藤业有
限公司、山东鲁牛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锡林浩特市联发货运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焦方宝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献县支公司就
(2016)鲁 1621 民初 1436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彭杰、董延岭：本院受理淄博和美饲料有限公司

诉彭杰、董延岭、彭红艳、高小辉、裴红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上诉人彭红艳、高小辉、裴红就(2015)惠商初字
第 780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齐光辉、山东昊鑫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惠民县人民法院
李希成：本院受理陶红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621
民初 27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惠民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邹平县双合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秦向合、

山东省邹平县长青麦业有限公司、夏尚喜、邹平县泰
鑫煤业有限公司、刘建成：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邹平
县梁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省邹平县双合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秦向合、山东省邹平县长青麦业
有限公司、夏尚喜、邹平县泰鑫煤业有限公司、刘建
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鲁 1626 民初 3356 号民事判决。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信统燕、张嘎、山东银联担保有限公司滨州分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
支行与被告信统燕、张嘎、山东银联担保有限公司
滨州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 0 1 6 ) 鲁 1 6 2 6 民初
2471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徐岩、蔡红梅、张曙光：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邹

平县梁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岩、蔡红梅、
张曙光、朱洪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 0 1 6 )鲁 16 2 6 民初
3357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新越食品有限公司、邹平县恒兴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贾红玉、常存贵：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县支行与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 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 5 日 和 3 0 日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王淑信、杜文斌：本院受理原告张学文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刘德友：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俊芬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东省莱
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 1203 民初 818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李国永：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莱芜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里辛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山东省莱芜
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16)鲁 1203 民初 62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莱芜市钢城区人民法院

陈刚先、崔秀芹：本院受理原告庞云升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2016)鲁 1422 财
保 223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津县人民法院
王清元、马国堂、魏秀英、郭洪勇、李文国、王洪

奇：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平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6 鲁 1426 民初 162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10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恩城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原县人民法院
吕传立：本院受理(2016)鲁 1425 民初 3950 、3951

号原告宰德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晏城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陈景云：本院受理原告张金明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宣章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邓怀峰：本院受理原告潘媛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齐河县人民法院
李书峰：本院受理原告房忠岩诉你、于善民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房忠
岩就(2016)鲁 1427 民初 1395 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夏津县人民法院
刘仁忠：申请人刘先信、代振菊，申请执行 2016

年期间赡养费 7200 元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2016)鲁 1427 执
9 6 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裁 定 书 内 容 ：冻 结 刘 仁 忠
914040120016200092670 账户存款 7300 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限你在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
(2015)夏民初字 2148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强制执行。

夏津县人民法院

韩宪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晓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超：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开发

区支行与你及菏泽长城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举
证及应诉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书杰、张水丽、王同兴：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菏泽开发区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伟：本院受理上官玉晶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法庭内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魏振方、沙元江：原审原告菏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魏玉江、魏振方、李强、沙元
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菏牡民再字第 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季景岗：本院受理原告宁津县天圆混凝土制品

有限公司诉你与被告俞艳萍、山东地鑫实业集团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及追加被告季海涛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宁津县人民法院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德州祥龙生化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
(2017 )鲁 1422 财保 11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的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津县人民法院

张洪臣：本院受理原告吴兰英诉你及被告段素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被告段素田不服本院(2016)鲁
1728 民初 1870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东明县人民法院
孔维树:本院受理原告陈随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
李慧君、王灿：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强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单县人民法院
印良、张丽丽、耿庆霞、郭信华：本院受理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周彦芳：关于申请执行人刘建与被执行人周彦

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执行人周彦芳逾期未履
行本院(2015)周民初字第 5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
律义务,现本院决定依法对被执行人周彦芳名下位于
周村区西南路 25 号内四号楼二单元四层西户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在评估、拍卖过程中，需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周执字第 60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限三
日之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
王标：本院受理原告淄博崇正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告淄博锦川水泥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0302 民初 374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张存钊、李雪、张翠莲、张存辉：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鲁 0302 民初 238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

黄中飞、王维锋：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吴坤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10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单县人民法院
侯晓英、陈科友：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刘聪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单县人民法院
姜蓓、孙涛：本院受理吕昌礼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鲁 03 民再 1 号]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到。送达期满后第 3 日 14 ：00(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小涛、任亮亮、石爱朋：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分公司与被上诉人李
梅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3
民终 31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曹丛、祝金环：本院受理齐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圣来：本院受理杜胜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阳城县红太阳建材陶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

东嘉锐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及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孙玉荣丢失绿地地

产(济南)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开具的号码

6003471 金额为 10000 元

购绿地齐鲁之门东 A3 号

楼 2 单元 2802 室定金收

据 1 张及 2016 年 6 月 4

日开具的号码 6003596 金

额为 264345 元购绿地齐

鲁之门东 A3 号楼 2 单元

2802 室房款收据 1 张。现

声明以上两张收据挂失

作废。

2017 年 2 月 17 日

受法院委托，定于 2 0 1 7 年 3 月 9 日

15:00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烟台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网络电子或现场竞价的方式

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拍卖位于乳山银滩银金

大道北、小陶家村南的证号为【乳银国用

(2011)第 008 号】项下 69846 ㎡国有土地使

用权。其中住宅用地 62 1 3 2 ㎡，商业用地

7714 ㎡，建筑容积率 1-1 . 0 5 。竞买保证金

250 万元。

二、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

标的所在地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3 月 8 日 11 ：00 时(到帐为准)前将保

证金缴至法院指定帐户(收款单位：山东省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恒丰银行烟

台上夼西路支行；账号：8535 4012 0122 8030

66 ；大额支付行号：3154 5600 1108)，并于同

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535-6844003 王先生

另：烟台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公司为国企

事业单位车改提供车辆评估、拍卖等服务，

联系电话：13963866366 。

山东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关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送达公告
因无法直接向下列被征收房屋相

关权利人(详见附表)送达关于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现向下列相关权利人

公告送达大水清沟片三期(平房区域)

改造项目的《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青北补决字

〔2016 〕549 号。请下列相关权利人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持该房屋权利的合

法证明材料到青岛市市北区水清沟街

道办事处永丰路 8 号房屋征收办公室

(联系电话 0532-84867287)领取被征收

房屋《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青北补决字〔2016 〕549

号，逾期视为送达。

青岛市市北区房屋征收安置管理

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14 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锐信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企业及

相关担保人所享有的相关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债权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济南浩益投资有

限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济

南浩益投资有限公司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权及相关权益。

请相关债务人和担保人等自通知之日起尽快

向济南浩益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协议)项

下的义务。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新的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锐信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浩益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联系人：于鹏 15253286019

单位：人民币元

栖霞市桃村镇振兴路西房地产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 9:30 ，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电子
竞价或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整体
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位于栖霞市桃
村镇振兴路西房地产(北侧部分)，建筑
面积 310 . 08 平方米，有房产证。竞买保
证金：30 万元人民币。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
应在 2017 年 3 月 30 日 11 时(到帐为
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帐户(户
名：栖霞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账
号：37001667080050157104)，并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 15 时前凭保证金交款凭
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
理竞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
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0535-2216574 刘女士
拍卖公司地址：
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 号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535-5223875
省高级法院监督电话：
0531-68886236 68886217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烟台市福山区房地产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7 年 3 月 8

日 11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电子
竞价或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整体
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位于烟台市福
山区福海路 160 号 501 号房产、装修及
对应的土地使用权，有证房产建筑面
积 1327 . 7 平方米，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面积 570 . 91 平方米,国有出让商业用
地。标的评估价 749 . 25 万元。竞买保证
金 100 万元人民币。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3 月 3 日
11 时(到帐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
指定帐户(收款单位：烟台市芝罘区人
民法院；开户行：烟台农商银行大疃支
行；账号：90 6 0 2 0 2 3 1 2 0 1 0 0 0 0 9 9 8 5 -
00004)，并于 2017 年 3 月 3 日 15 时前
凭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
办理。

联系电话：0535-2216574 刘女士
拍卖公司地址：
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 号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535-5529021
省高级法院监督电话：
0531-68886236 68886217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山东省乳山市银滩住宅、商业土地使用权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

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厅以电子或现

场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一、本次拍卖标的：烟台市福山区福海

路 160 号、401 号的房产、装修及对应的土

地。竞买保证金 110 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

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3 月 13 日上午 11 时(到账为准)前将

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账户(收款单位：烟台

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开户行：烟台农商银行

大疃支行，账号：90602023120100009985 —

00004 ，交换号：0258 ，网银及电汇支付请来

电咨询)，并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法定工作时

间)前凭法院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13954535150 6267937

联系人：刘经理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 53 号

华夏传媒大厦 1307 室

山东方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厅以电子或现场

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位于烟台芝罘区环

山路付 79-4-12 号房产，建筑面积 90 . 16 平

方米。竞买保证金 4 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所

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3 月 8 日上午

11 时(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

账户(户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恒丰银行烟台上夼西路支行，账号：

8535 4012 0122 8030 66 ，大额支付行号：

3154 5600 1108)，并于 2017 年 3 月 8 日 16

时前凭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

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

13954535150 ，6267937 刘经理；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 53 号

华夏传媒大厦 1307 室。

山东方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烟台福山区福海路房地产

司法拍卖公告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房地产

司法拍卖公告车辆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7 年 3 月 8

日 14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烟
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现
场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分项拍卖，公
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1 号标的：鲁
FYT236 依维柯小型普通客车；2 号标
的：鲁 FV5552 舒驰中型普通客车；3
号标的：鲁 YVJ983 江铃轻型厢式货
车；4 号标的：鲁 Y5Z027 帕萨特小型
轿车。竞买保证金：6000 元/辆。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7 年 3 月 3 日
11 时(到帐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
指定帐户(收款单位：烟台市芝罘区人
民法院；开户行：烟台农商银行大疃支
行；账号：90 6 0 2 0 2 3 1 2 0 1 0 0 0 0 9 9 8 5 -
00004)，并于 2017 年 3 月 3 日 15 时前
凭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
办理。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0535-2216574 刘女士
拍卖机构地址：
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 号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535-5529021
省高级法院监督电话：
0531-68886236 0531-68886217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7 日

公 告
丰平、山东合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袁兴友、平康：

申请人邹城市融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之间

济仲字(2016)第 283 号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公

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提

交答辩书并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将由本会主任

指定的首席仲裁员杨林、仲裁员康宏及申请人选定的仲

裁员姜炜组成仲裁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组、出庭通知

书；第 1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逾期则缺席

审理并裁决。开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领取裁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2 月 17 日

公 告
庞国臣：

申请人侯宏涛与你们之间济仲字(2017)第 26 号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

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并选定一名仲

裁员，逾期未选定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首席仲裁员常立

营、仲裁员乔军及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张继国组成仲裁

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组、出庭通知书；第 16 日 15 ：00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裁决。开

庭后第 30 个工作日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2 月 17 日


